
明交〔2026〕29 号

办理结果:A类
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 60 号
提案的答复

范希望、罗俊明委员：

《关于改善明溪县老汽车站公用服务设施的建议》（第 60

号）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当前，明溪县交通运输服务综合体项目稳步推进，其中明溪

汽车站站级验收工作已圆满完成，目前正有序推进经营许可证等

相关手续办理流程，待全部手续办结后，新汽车站将正式投入使

用。新站投用后，将进一步规范我县客运场站运营管理标准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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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强化场站安全保障体系，大幅提升旅客服务品质，为广大群众

出行提供更加优质、高效、安全的客运服务，切实改善客运出行

体验。

为切实提升我县区域公共交通服务质量，保障市民安全、便

捷出行，我局聚焦公交运营保障与设施优化提升，扎实推进各项

工作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是全面排查公交车辆，筑牢运营安全防线。我局已联合辖

区公交公司，对全县所有运营公交车开展逐台、细致的安全排查

工作，经全面排查核实，全县共有20辆公交车辆符合运营标准，

可正常投入运营。同时，督促公交公司严格落实车辆全流程管理

制度，严格按照交通运输行业相关规定，常态化做好所有公交车

辆日常保养、二级维护及年度检验工作，全方位排查整改车辆安

全隐患，严防带病车辆上路，全力保障公交车辆运行安全，守护

市民出行安全。

二是优化公交站台设施，提升出行便捷体验。针对全县公交

站台现有问题，安排公交公司及时对各站台线路信息进行全面梳

理更新，重点对老旧、破损、模糊不清的线路标识牌进行统一更

换，清晰标注公交线路走向、站点、运营时间等关键信息，彻底

解决标识不清、信息滞后的问题，有效提升市民出行乘车辨识度

与便捷度，优化候车出行体验。

三是谋划设施提质升级，积极争取资金保障。针对现有需更

新的老旧公交车辆、需改造提升的公交站台，我局已指导公交公

司结合我县公共交通发展实际与市民出行需求，科学制定专项车

辆更新及站台改造计划，明确改造目标、实施步骤与时间节点。

目前，河滨路、体育路公交站台已完成重新建设，其余站点正结



合城市管网改造项目同步推进建设。后续，将主动对接上级主管

部门，全力争取项目资金支持与相关政策批复，稳步推进公交车

辆更新换代、公交站台改造升级工作，持续完善公共交通基础设

施，不断提升我县公共交通整体服务水平。

感谢您对明溪县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关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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